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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稅務爭議
透視

在稅務審計個案中，我將經歷哪些過程？

在安永《香港稅務爭議透視》第一期中，我們討論了香港稅務局（IRD）的
個案篩選流程及一些可能觸發稅務審計的因素。當被稅務局選作稅務審計的
對象時，了解稅務審計的整個過程十分重要。在本期中，我們將分享稅務局
在進行稅務審核時所採用的一般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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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加評稅

稅務局選取稅務審計個案後，一般做法是根據香港《稅務
條例》第60條，向納稅人發出過往課稅年度的評稅通知書，
以確保稅務局仍可就即將超過《稅務條例》內法定的6年
時限的課稅年度稅務進行審計。

因此，在法定時限即將到期前（通常為每年的1月至3月）
收到估計評稅/補加評稅通知書可能是該納稅人已被選作
稅務審計對象的徵兆。

收到該類評稅通知書時，納稅人應考慮是否就該評稅提出
反對，以防止其成為最終的評稅。

如果決定反對，納稅人應在評稅通知書發出後一個月內向
稅務局提出反對意見。稅務局局長對受爭議稅款有條件或
沒有條件的緩繳申請有最終決定權。

鑒於處理估計評稅/補加評稅、提交反對意見以及申請稅
款緩繳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和它們對整個稅務審計過程的潛
在影響，我們強力建議納稅人應謹慎檢視，在採取任何行
動前尋求專業意見及協助。

稅務局的稅務審計工作

稅務局的稅務審計工作主要分為三種類型：案頭審核、實
地審核和調查，旨在查明納稅人所提交報稅表的真確性。

► 案頭審核

利得稅和薪俸稅個案的案頭審核一般由稅務局相應的
評稅部門執行，即第一科（利得稅評稅部門）和第二
科（薪俸稅評稅部門）。評稅人員一般會就個案被選
取的風險範疇向納稅人提出書面詢問。

► 實地審核

實地審核個案由稅務局第四科（實地審核及調查（FAI）
部門）的評稅人員負責。其重點通常放在6年法定時限
內已提交報稅表的特定評稅年度（即稅務審計年度）
進行審查。在稅務審計年度報稅表中找到的任何差異
將推算至其他審查年度。除書面詢問外，實地審核工
作通常還包括帳簿和會計紀錄審查、與納稅人會晤以
及到納稅人的營業處所執行查訪工作。

► 調查

稅務調查是由實地審核及調查科評稅人員執行的一種
更深入的審查。調查涵蓋的範圍通常是由展開調查時
的課稅年度起推前6個課稅年度。

實地審核和調查流程

稅務局實地審核及調查科處理實地審核和調查個案的關鍵
程序包括:

稅務局選取實地審核或調查個案後，會先行搜集有關納稅
人的背景資料，例如該納稅人之前提交稅務局的資料以及
任何相關的公開資訊來進行審核，這些文件包括報稅表、
應評稅利潤/(經調整虧損)計算表和財務報表等。稅務局還
可在各登記冊內進行查冊工作，以及向金融機構索取資料。
之後，稅務局將以書面通知納稅人，並要求納稅人聯絡稅
務局以安排雙方首次會晤的時間和地點。

一些納稅人可能會對稅務局的書面通知感到焦慮，並嘗試
立即致電有關評稅人員。鑒於稅務審計流程複雜且涉及多
方面的審核，我們強烈建議納稅人應在採取任何行動前諮
詢專業意見。

納稅人在首次會晤前應清楚了解稅務局在會晤時可能談及
的稅務問題和整個會晤流程。

罰則考慮罰則考慮

協商協商

文件審核文件審核

首次會晤首次會晤

資料搜集資料搜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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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會晤

首次會晤通常在納稅人的營業處所進行。稅務局至少派出
兩名人員出席會晤。納稅人可由其稅務代表陪同出席。

會晤過程中，稅務局會就納稅人的業務及營運狀況以及出
席代表的個人事務進行全面了解，並依據個案著重了解某
些具體情況，包括：

► 納稅人業務的規模和性質;

► 業務的營運模式;

► 企業採用的會計方法和記帳程序;

► 納稅人及相關人員的個人財務事務;以及

► 納稅人的個人和家庭生活開支。

會晤後，稅務局會就首次會晤的內容編寫書面紀錄並發給
納稅人，供其提供意見及進行確認。

詳細資料搜集與審核

首次會晤期間，稅務局可能表明是次審核重點，並提出一
些納稅人須在會晤之後跟進處理的稅務問題。此外，稅務
局一般會要求納稅人提交大量資料/文件以供審核，包括
但不限於：

► 業務帳簿和紀錄;

► 納稅人稅務狀況的支持文件;

► 銀行帳單和紀錄;

► 商業合約與協議紀錄;

► 稅務和轉讓定價政策;

► 轉讓定價文件;以及

► 資金來源解釋。

協商

在稅務審計過程中，納稅人及其稅務代表應當與稅務局保
持密切溝通。除在多輪交換意見和資料的往來過程中，準
備及提供大量資料/文件應對稅務局的提問，供評稅人員
覆核外，納稅人須就個案的解決方案與稅務局進行協商。
納稅人也可在自願的基礎上，就個案提交解決建議書予稅
務局考量。整個協商過程可能需時數月甚至數年。因此，
為加速個案的審核與解決進度，納稅人可考慮就此方面尋
求專業意見。

如果納稅人和稅務局就解決方案達成一致的意見，稅務局
會對納稅人發出補加評稅/修訂評稅通知書。然而，如果
納稅人和稅務局未能就解決方案達成一致的意見，該個案
則會被移交至稅務局內的上訴科，供稅務局局長就審核個
案作出裁決。如果納稅人對局長的裁決有異議，可考慮向
稅務上訴委員會甚至法院提出上訴。

罰則考慮

稅務局可對納稅人就補加/修訂評稅實施罰款。罰款金額
將按照少徵收稅款的特定百分比計算。

評估罰款時，稅務局將考慮若干因素，如個案的嚴重性、
政府蒙受的稅收損失、納稅人在審核過程中的配合程度以
及蓄意逃稅的證據等。

因此，為減輕稅務局加徵罰款的比率，納稅人應在首次會
晤後盡快提交一份合理的解決建議書供稅務局考慮。如果
個案隨後依據該建議書得以完結，當稅務局考慮加征罰款
比率時，這將成為一項寬減因素。

罰款額度由稅務局局長/副局長親自裁定。

稅務審計建議

處理稅務審計的方法會因應個案的複雜程度與涉及的具體
問題而有所不同。納稅人與稅務局的協商方式可對審核結
果產生重大影響。稅務審計個案的恰當處理可將審計範圍
集中在關鍵問題上，並加速解決進度。為了有效及有效率
地處理稅務審計個案，我們建議納稅人就此方面尋求專業
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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